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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期货 3 月 26 日上市
以来，备受瞩目。首周成交量
超过27万手，总成交额突破千
亿元。从运行一周的相关数据
看，目前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流
动性良好；成交量预计持续放
大，将逐渐形成独立走势的上
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价格。

综合首周市场表现，成交
活跃、流动性良好。截至4月2
日，上海原油价格上涨。主力
合约SC1809，以416.6元/桶收
盘。永安期货原油分析师相超
认为，国内原油期货市场交割
的顺畅度正在逐步提高，上海
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原油价格不
会偏离中东原油价格太多。我
国原油期货自上市以来，价格
表现出与国际原油市场波动的
联动性。4月2日，布兰特原油
收报每桶67.64美元。

作为新上市的“巨无霸”
品种，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
市场各界比较认可，境内外机
构积极参与。国投安信期货能
源首席分析师高明宇认为，从
上市首日参与集合竞价的市场
主体来看，中国原油期货已获
得境内外投资者的高度关注，
参与者不仅涉及石油公司、贸
易公司、炼化企业等多个石化
产业链环节，且涵盖国有企
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多种
性质类别。

3 月 26 日，中国石化全资
子公司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石化）
与壳牌公司签署了原油供应长期合约，从2018年9月开
始，壳牌供应联合石化的中东原油将以上海原油期货作
为计价基准。这成为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
中心正式挂牌交易后，首笔以上海原油期货计价的实货
合约，推动上海原油期货在亚洲石油市场迈出坚实步
伐。联合石化和壳牌的远期贸易合同以上海原油价格作
为参考价，这也充分说明原油期货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
能在逐步发挥。

对于原油期货的“上海价格”，境外也高度关注，评价
积极。路透社相关文章认为，中国的原油期货短期不可
能取代布伦特原油期货和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期
货，但为亚洲地区提供了一个更符合当地市场需求并能
公平参与的市场。招商期货原油研究员安婧认为，预计
我国原油期货将成为越来越多实货合约的计价基准，推
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原油期货更好地反映中国乃至
亚太周边地区石油市场的供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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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4月
2日，在上海银行主办的“一带一路”
跨境合作研讨会上，上海银行“一带
一路”境外服务中心揭牌。

近年来，上海银行结合服务渠
道优势，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网络，形成了覆盖支付、理财、融资
等方面的线上服务体系，缩短了“一
带一路”服务的时间和空间距离。

成立“一带一路”境外服务中
心，是上海银行在这方面的又一次
尝试，中心将提升跨境产品及服务

体系，通过多方联动，丰富合作方
式，提高创新能力，最大程度满足企
业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个性
化、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上海银行行长胡友联表示，服
务好“一带一路”倡议，银行必须提
升自身的专业服务能力，上海银行
将持续延伸合作链条，增强为企业
提供覆盖跨境投资和交易全流程的
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并持续拓宽合
作领域，增强为企业提供政策、法
律、税收等多元化增值服务的能力。

上海银行“一带一路”境外服务中心揭牌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日
前，由深圳市投资商会主办的中国
深圳投资系列榜单发布会在深圳举
行。记者从会上获悉，2017 年深圳
企业对外投资已经突破3600亿元。

统计显示，2017 年深圳创投行

业的投资总额累计达到 481 亿元。
截至2017年12月底，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已备案私募股权、创业
基金管理人数量 13200 家，管理基
金规模 7.09 万亿元。其中，深圳已
备案私募股权、创业基金管理人数

量 2255 家，占比 18%，管理基金规
模1.67万亿元，占比15.05%。

在对外投资方面，根据会上发
布的《2017 深圳企业对外投资分析
报告》显示，2015 年以来，深圳对外
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结构进
一步优化，投资区域分布更为广泛，
投资行业领域更加丰富，投资主体
日趋完善，展现出稳定增长的态
势。据统计，2017 年深企对外投资
达3657亿元。

2017年深圳企业对外投资超3600亿元

第三个全国性中国版“市政债”来了——

棚改专项债问世 地方债再开“前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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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前门”、堵“后门”，是地方政府债
务管理的重要思路。4 月 3 日，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试点发行
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确定试点发行地
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这是继土
地储备、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之后第
三 个 全 国 性 的 中 国 版“ 市 政 收 益 债 ”
品种。

中国版“市政债”迎新品种

棚户区改造是更好解决群众住房问
题的重要举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2018 年启动新的三年棚改攻坚计
划，当年开工 580 万套。棚改需要资金
量较大，以2017年为例，据统计，当年全
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 609 万套，完成
投资 1.84 万亿元。因此，融资问题关系
棚户区改造能否顺利推进。

两部门指出，为完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管理，规范棚户区改造融资行为，坚
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2018 年
在棚户区改造领域开展试点，有序推进
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工作，探索建立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与

项目资产、收益相对应的制度，发挥政府
规范适度举债改善群众住房条件的积极
作用。

“棚户区改造项目通常都需要几十
亿甚至上百亿元资金投入，当前政府财
政拨款、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以及国家政
策性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已显现出资金
规模不够、持续性不足等问题。部分地
区利用棚改形成的土地作杠杆开展大规
模基建投资，可能产生效率不高、风险隐
匿等问题。而棚改专项债与项目资产、
收益相对应，有利于防范债务风险。”中
国财科院副研究员樊轶侠说。

《办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
府为棚改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

开“前门”利于防范化解风险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
须严格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有效防
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专家认为，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专项
债券，依靠对应项目取得的政府性基金
或专项收入偿还，明确了不同专项债券
对应项目的偿债资金来源，有利于锁定
专项债券风险范围，切实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另外，进一步开好地方政府规
范举债的“前门”，有利于遏制违法违规
融资担保行为，防范财政金融风险。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
院副院长郑春荣表示，本次棚户区改造专
项债券的发行，延续了以往项目收益专项
债券的一系列优点。“比如，债券募集资金
专款专用，资金的安全性强、有利于更好
更快推进各地的棚户区改造工作。行业
主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与财政部
门共同配合，提高了融资预算的精确性，
控制了全年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的总额
度，同时加强了对资金的监督管理，有利
于提高债券资金投资效益。”

《办法》要求，试点发行棚改专项债券
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应当有稳定的预期偿
债资金来源，对应的纳入政府性基金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专项收入应当能
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棚改专项债券的发
行和使用应当严格对应到项目。

此外，《办法》规定，棚改专项债券期
限应当与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征迁和土地
收储、出让期限相适应，原则上不超过15
年，可根据项目实际适当延长，避免期限
错配风险。

“《办法》要求，地方政府结合项目收
益与融资平衡情况等因素，测算提出下
一年度棚改专项债券资金需求，这将在
较大程度上避免地方棚改中的无序规划
与过度融资。”樊轶侠说。

专项债品种将进一步丰富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我国
今年预算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3500
亿元，比去年增加5500亿元。同时，预算
报告在部署2018年工作时指出，稳步推
进专项债券管理改革，丰富专项债券品
种，合理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

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也将

“稳步推进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改革”
作为强化地方债管理的一项重点。

打造中国版的地方政府市政项目
“收益债”，是近年来我国地方债管理的
一项突破性举措。2017 年，全国地方
累计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2407 亿
元，发行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 440亿
元，同时深圳市首次在深交所成功发行
轨道交通专项债券 20亿元。“专项债券
管理改革进展比较顺利，有效发挥了地
方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作用，
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郑春
荣表示。

根据上述通知，今年要扩大项目收
益专项债券试点范围，在优先支持在建
项目平稳建设的基础上，按照“合理扩大
专项债券使用范围”的要求，创新和丰富
债券品种，优先在重大区域发展以及乡
村振兴、生态环保、保障性住房、公立医
院、公立高校、交通、水利、市政基础设施
等领域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积极探索
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

“稳步推进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
改革，扩大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试点范围，是2018年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棚
改专项债券的出台是其重要举措。可以
预见，其他品种的专项债券也会较快推
出。”樊轶侠说。

“您刚才提到的随军家属，如果
从事个体经营，在增值税和个人所
得税方面可以享受3年免税。”4月3
日，一位税务系统工作人员在北京
红桥市场解答一位商户提问时说。

正值第 27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
北京市地税局第三稽查局与北京市
国税局第二稽查局的工作人员带着
新印发的纳税指南，走进北京红桥
市场宣传税收政策。眼下的红桥市
场正加速从单纯的珠宝销售转向珠
宝设计和交易，吸引了大批电商和
青年创客集聚。

北京市国税局第二稽查局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业态领域的企
业必须吃透税收政策，及时了解国
家减税措施，知晓个人所得税、增值
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电子发票使
用等方面的最新政策，以降低纳税

成本，获得更好更快发展。
“我想知道小微企业能获得哪

些税收优惠？”一位珠宝设计商问。
“您记好这两个数字：3 万元和 9 万
元。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
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月销售额
不超过3万元（按季纳税9万元），销
售服务、无形资产月销售额不超过3
万元（按季纳税 9 万元）的，自 2018
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可分别享受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
税优惠政策。”税务系统工作人员
回答。

在现场派发的宣传材料中，一
串串税收热点问题得到了简洁明了
的解答。

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了承租人向
出租人缴纳押金，请问押金是否在
印花税征收范围之内？根据相关规

定，押金不属于印花税征收范围，但
如合同履行过程中，承租人以押金
抵消租金的，出租人应该按照规定
申报缴纳印花税。

享受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是否需
要备案？答案是，在预缴和年度汇
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时，通过纳税申
报表的相关内容，即可享受减半征
税政策，不用进行专项备案。

北京地税第三稽查局局长庄祁
玮告诉记者：“作为税务局的稽查
局，我们一直在实践和探索如何更
好地将税务稽查与纳税服务结合起
来。在办案中宣传好税收政策，讲
好稽查案例，让更多纳税人熟悉税
收、认识稽查，让税务稽查贴近企
业、服务民生，在落实京津冀产业协
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过程中，更
有效地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北京税务部门开展税收政策宣传——

服务新业态:企业吃透政策好发展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含各
分支行） 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
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
2018年4月4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与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3

债务人

德 州 长 河
风 景 园 林
有限公司

新 疆 润 达
万 通 实 业
有限公司

乌 鲁 木 齐
市 利 安 奥
联 商 贸 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
号

2017 年（北
办）字 00074
号

0300200195
-2017 年(北
南) 字 00020
号

2014 年 ( 天
办) 字 0052
号

担保人名称

德州豪门广场置业有
限公司

德州聚和置业有限公
司

山东长河豪门投资置
业有限公司

新疆润达万通实业有
限公司

朱昌和

新疆润达万通实业有
限公司

王月玲、李东明

担保合同编号

2017 年 北 办（抵）字
00074-1号

2017 年 北 办（抵）字
00074-2号

2017 年 北 办（保）字
00074-1号

2017 年 北 办（保）字
00074-2号

2017 年 北 办（保）字
00074-3号

030020195- 2017 年
北南（质）00020号

2014 年 天 办 ( 保) 字
0054号-1号、-2号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新民
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北京
南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二道
桥支行

债权本金余额

253,696,368.67

337,061,432.61

252,689.25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联系人：马海燕
联系电话：0991-2377037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280号 （6-9层）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联系人：夏为公、黄仁国
联系电话：0991-5981508、0991-5981565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231号


